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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398,978.78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6.00%，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453,636.02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5.9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金额为 68,5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8.45%。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毅康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毅康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烟台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协议》。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为渤海银行烟台分行与毅康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期限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被担保人为毅康公司，债权人为渤海银行烟台分行。 

为满足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佳同创

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本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以下

简称“光大银行滁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本公

司为光大银行滁州分行与康佳同创公司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发生的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期限为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具体授信

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被担保人为康佳同创公司，债

权人为光大银行滁州分行。 

本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毅康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毅康公司提供金额为 12 亿元人民币

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 5 年。 

本公司于 2018 年 9月 1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康佳同创

电器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为康佳同创公司增加担保额度

2亿元人民币，公司为康佳同创公司提供的总担保额度增加至 9亿元。此次增加

的担保额度的期限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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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康公司 51% 79.94% 12 亿元 0.3 亿元 1.015 亿元 10.685 亿元 1.62% 否 

康佳同创

公司 
100% 79.45% 9 亿元 0.3 亿元 3.68 亿元 5.02 亿元 4.91% 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毅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 年 6 月 16 日 

注册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留学生创业园区（珠江路 32 号） 

法定代表人：曲毅 

注册资本：16,400 万元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环保工程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工程施工;水污

染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水处理工

程的设计、施工,水源及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机

电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工程设计、施工；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河

流与湖泊治理及防洪工程设计、施工,市政供排水、污水处理、城市防洪公共事

业工程的设计、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光伏发电、太阳能、风力发电项目的设

计、施工、技术推广服务及技术咨询;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劳务分包;

环保工程及工程项目管理咨询;环保与新能源项目相关的技术咨询;以自有资金

对水务行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

理财等金融业务);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产品的研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

销售:工业电子产品、给排水管材管件、塑料制品、建筑材料、机械产品、园林

植物;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毅康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 51%的股权。 

毅康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和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9 年 9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4,828.75  338,866.16 

负债总额     120,907.47  270,886.74 

净资产    53,921.27     67,979.42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99,622.53            118,677.09 

利润总额     17,624.04        16,231.97 

净利润       15,206.31      14,058.15 

（二）被担保人：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7 月 28 日 

注册地点：安徽省滁州市花园东路 789 号 

法定代表人：何建军 

注册资本：50,200 万元 

经营范围：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冷柜与挤板、吸塑件、注塑件、模具、

塑胶件、五金件等相关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技术咨询与售后服务；空调、

厨卫电器、照明制暖、日用小家电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提供仓储服务（除危险化

学品），物流配货，自有厂房租赁；钢材、铜材、铝材金属制品、矿产品、有色

金属及其压延产品销售；软件及辅助设备、节能环保设备、新能源产品、电子设

备及原器件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康佳同创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康佳同创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和2019年1-9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9 年 9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3,494.91 192,685.60 

负债总额 125,027.14 153,080.40 

净资产 38,467.78 39,605.20 

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58,739.04 245,021.08 

利润总额 1,168.65 1,137.43 

净利润 1,168.65 1,137.4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毅康公司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渤海银行烟台分行（债

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担保范围是渤海银行烟台分

行与毅康公司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

本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手



续费及其它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和其它应付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

同项下债务到期日应付或其他情况下成为应付）、债权人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担

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

费用）、保证人在本协议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或加盖公章并自本协议

载明之日期起生效。 

（二）康佳同创公司 

1、合同双方：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光大银行滁州分行（债

权人） 

2、担保金额及范围：担保金额为 3,000 万元，担保范围是光大银行滁州分

行与康佳同创公司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

用。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两年。 

5、合同生效：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之日

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为了提高本公司资金流动性，同时为了满足毅康公司、康佳同创公司日常经

营资金的需要，保障上述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营，本公司决定为上述公司签署的融

资合同提供担保。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毅康公司、康佳同创公司分别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

全资子公司，本公司对其具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控制权，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

对毅康公司、康佳同创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毅康公司提供担保时，毅康公司其他股东为担保额度的

49%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398,978.78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6.00%，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内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453,636.02 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55.97%。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



金额为 68,5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8.45%。 

六、备查文件目录 

《最高额保证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协议》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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